
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19年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相关工作的通告
为切实做好芒市2019年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工作，根据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6〕181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《芒市2019年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实施方案》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保障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保障对象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及人员，可以申请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：
1. 本市建成区内城镇户籍的低收入保障家庭；  

本市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；
本市建成区内新就业大学生（自毕业起未满五年）。
（二）申请条件
符合上述第（一）项情形，且未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实物保障政策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申请城镇住房租赁补贴：
1. 申请家庭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低于20平方米(不含经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)；
2. 申请家庭成员必须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取得本市户籍1年以上（新就业大学生不包含在内）；
3. 人均月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；
4. 轿车含增值税价低于15万元； 

5. 工商注册资本认缴资金低于30万元；
6. 符合本地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二、申请资料
1. 芒市城镇住房保障租赁补贴申请表；
2. 租赁补贴申请人同单位签订的《云南省劳动合同书》或单位、社区出具的工作、收入和承租房屋证明；
3. 承租房屋权属证明、租赁合同、租赁发票等复印件。
4. 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；
5. 新就业大学生出以上材料外，需提供大专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外地户籍提供居住证。
6. 其他证明材料。
三、时间要求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2019年10月31日前，以提交《芒市城镇住房保障租赁补贴申请表》的时间为准。
（二）发放时间。2019年12月25日前。
四、申报地点
低收入保障家庭申请点为所属社区；其余家庭和人员申请点为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租房申报点（白象街101号，兴昌商业广场斜对面）。
五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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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实行个人申请，就业单位或居民委员会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市住建局、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受理、审核、公示及审批制度。
住房保障部门对审查合格的申请人资格在当地媒体进行不少于15天的公示，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作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对象通知申请人。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对象，由市住房保障部门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；申请人对审查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市住房保障部门申诉。住房保障管理所：0692-3029480。
特此通告
             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2019年10月13日

